疏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不合格
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2026年第3期）

根据疏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涉及我辖区2家食品经营主体，2个批次的食品不合格。现将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
一、疏勒县尤吐木百货店
[bookmark: _GoBack]（一）抽检基本情况。2026年03月09日，我局收到新疆华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疏勒县尤吐木百货店2026年01月30日销售的芒果抽检后出具的编号为：NO:2026-HBJC-BG-0564G的检验报告。经抽样检验，当事人2026年01月30日销售的芒果，吡唑醚菌酯项目不符合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对食品经营者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罚情况。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涉嫌构成销售不合格芒果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是初次违法，属于食品经营环节，涉及品种、金额少。在案件调查中当事人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及时向我们提供相关证据，并且可以提供证明涉案产品的进货来源。对社会危害性小，且当事人在执法人员送达不合格食品的检测报告后马上检查店内经营的食品，再没有发现问题食品。参照《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的规定，当事人符合上述免罚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二、疏勒县每春水果店
（一）抽检基本情况。2026年03月09日，我局收到新疆华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疏勒县每春水果店2026年01月30日销售的香蕉抽检后出具的编号为：NO:2026-HBJC-BG-0542G的检验报告。经抽样检验，当事人2026年01月30日销售的香蕉，噻虫胺项目不符合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对食品经营者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罚情况。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涉嫌构成了销售不合格香蕉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是初次违法，属于食品经营环节，涉及品种、金额少。在案件调查中当事人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及时向我们提供相关证据，并且可以提供证明涉案产品的进货来源。对社会危害性小，且当事人在执法人员送达不合格食品的检测报告后马上检查店内经营的食品，再没有发现问题食品。参照《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的规定，当事人符合上述免罚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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